
外卖包装因其适用场景不
同，品类繁多。上海市消保委指
出，外卖包装物的选择需要符合
食物的特性，例如包子、饺子等
面食需要良好透气性的包装，而
馄饨、汤面、汤粉类则需要固液
分离式的包装，因外卖配送的距
离还涉及保温、保冷的问题，外
卖包装物与菜品的匹配度、外卖
包装物与用餐场景的匹配度等
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需求。

有消费者愿意多花钱追求
高品质包装，有些更在乎性价
比，不愿在包装上多花钱。上海
市消保委呼吁在商户菜单页面
提供不同档次的包装供消费者
选择，或者设置合并菜品包装选
项，简单的少花钱，高档的多花
钱，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有效实
现外卖包装的减量和反浪费。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建议，商家可以通过平台主
动呈现包装的材质、单价等，进
一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
选择权。此外，预包装的商品不
应再次收费，杜绝捆绑消费、强
制消费。平台也应科学设定“分
成”机制，减轻商家经营压力；让
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进一步增
强用户“黏性”。

今年 6 月，上海市消保委曾
表示，外卖包装收费存在 3 个痛
点：收费贵、商户按件收取包装
费、商户在不同平台收包装费不
同价。对此，上海市消保委指
出，以上痛点问题的原因在于，
关于外卖包装目前只有收费理
由，没有收费的详细规则。

上海市消保委认为无论是
通过立法立规还是平台发布指
引等方式，都应该制定出更为细
化的外卖包装收取规则，将外卖
包装物的名称、材质、规格、单
价、不同品类食物的打包方式、
包装费的收取规则等关键内容
予以规范。

“首先，收费应该透明。只
要包装是另外收取费用的，就应
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有知情
权。”许光建指出，我国目前没有
专门针对外卖包装的法规，建议
行业协会或者地方推出相应标
准。

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标准委）于2021年8月修订发布
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
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并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对限制
食品和化妆品过度包装提出明
确要求。

许光建认为，虽然该文件没
有对外卖包装进行规定，但相关
行业协会应该探讨。“比如新国
标严格限定了包装层数要求，还
对包装成本占产品销售价格的
比例进行了要求，规定得非常详
细，对外卖包装标准的制定有一
定启发意义。”

胡钢指出，关于相关标准的
制定，行业协会首先应当召集主
要会员来制定明确、清晰、易操
作的团体标准，使整个行业合规
程度进一步提升。

据《中国青年报》

关 注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 张晨A07

外卖包装“刺客”频现 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不少消费者表示在外卖平台点单时遭
遇了“包装刺客”：

“20元的商品打包费就要收十几元”“付了5
个包装袋的费用，却只给一个包装袋”“烧烤烤串
每一串都收包装费”，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包装收
费贵、“按件收取”包装费却只收到一个盒子、同一
商户在不同平台收取的包装费价格不同等问题饱
受诟病。一些消费者感觉被“刺痛”。

“禁限塑令”要求经营者不得免费提供一次性
塑料餐具，外卖平台入驻商户根据包装物材质和

成本的不同，收取不同的包
装费无可厚非。但是，包装
费到底应该怎么收？

在某知名网络投诉平台，关
于外卖包装费的投诉达到上百
条。有消费者认为收费高，有消
费者认为收费不合理，也有消费
者表示遭遇强制收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浏览多
个外卖平台后发现，目前单份外
卖菜品打包盒费用普遍在 1-3
元。在早餐店品类中，部分商家
会收取1-3元的固定包装费，部
分商家的包装费则会随着食品
数量增加。

以北京市某早餐店为例，一
根油条、一个粗粮包、6个蒸饺总
共需要支付22.2元，其中食品总
价16元，包装费5元，另有1.2元
配送费用。收到外卖后，记者发
现食物被装在两个纸袋和一个
塑料餐盒中。

此外，烧烤、麻辣烫也是出
现“包装刺客”的重灾区。记者
浏览多家店铺后发现，大部分店
铺会收取每串0.2-0.4元不等的
包装费用，点一份 30 多串的烧
烤外卖包装费用就需要10元左

右，而实际上收到的食物往往会
被打包在同一个食品保温袋中，
并不会单独包装。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某
商家询问包装费是否可以减免，
商家表示，保温袋、锡纸等包装
物价格相对较贵，且自己无法修
改包装费价格。“你订的食品越
多，打包费就越多，这是平台定
的，我们减不了。”当记者询问去
店里自提是否可以减免包装费
时，店家则表示包装费可以减
半。

有些店家除了在外部平台
提供外卖服务外，还提供自家小
程序平台外卖点餐服务。记者
发现，在不同的平台上选择相同
的餐品，对应的外卖包装费用并
不相同，部分平台之间差额可达
到50%以上。

对于部分店家“平台设定外
卖包装费”的说法，美团外卖表
示，餐饮品类纷繁复杂，从一个
烤串到一份烤鱼，所使用的包装
材料完全不同，不同商户的包装

成本确实存在差异，很难一刀切
对商家打包费价格进行限制。
不过，基于各地餐具实际价格水
平，平台对商家的打包费设定参
考上限，包装费的收取和定价，
最终由商家自主设置。

饿了么平台近期也就相关
话题作出公开回应：平台提倡商
家适度、合理使用餐具包装，并
对商家包装费设定收费上限，确
保商家自主设置的包装费用符
合基本的包装成本标准。根据
要求，商家必须在下单结算页面
清晰展示打包费用明细，严禁任
何形式的强制收费。

为了让产品看起来更吸引
人，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尝试在
外卖包装设计上大做文章：用砂
锅盛装的煲仔饭外卖、外形模仿
罐头的炒饭外卖、摆放在礼盒里
的水饺外卖……这些包装往往
价格不菲。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消保
委”）此前联合上海七方律师事

务所进行的专题研究显示，商
家为了能更好保证食物的色香
味，或者为了让食物看上去更
加有仪式感，提高消费者的体
验度，同时减少相关投诉，会尽
可能选择好的、贵的包装物。
同时，商家在销售外卖的同时
实际上也在销售包装物，包装
物本身也能给商家带来利润，
而且一般来说，越贵的包装物
利润空间可能越大，所以商家
存在为了逐利多用或者用较贵
包装物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
光建认为，外卖行业规模越来越
大、包装质量不断提升，优质的
包装可以保证饭菜的温度和口
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精
美的包装也正在成为一种广告。

“但不管怎么样，过度包装
是不应该的，和其他礼品盒子不
一样，外卖包装吃完后基本只能
扔掉。而且无论怎么包装，最终
都是由消费者承担。”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八条明确，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
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
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
供商品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
关情况。第九条规定，消费者有
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
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
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
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
员、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钢指出，外卖平台经营者未对外
卖商品的包装明码标价，又实际
收取了包装的费用，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是一
种明显的价格违法和价格欺诈

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和行政责任。

有消费者指出，点外卖时高
昂的包装费有时足以抵消平台
折扣、满减优惠，导致最终价格
并未优惠。对此，江苏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表示，满减优
惠、折扣优惠应是平台或商家给
消费者的“诚意”，而不是异化出

“包装费刺客”的理由。商家考
虑盈利和成本无可厚非，但是不
能为了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而
向消费者随意收取额外费用，不
明示、不合理地将经营成本转嫁
给消费者。

胡钢认为，对于上述情况，相
关经营者涉嫌虚假宣传，也涉嫌构
成消费欺诈，即以隐瞒真相虚假告
知的方式使消费者产生误认、误
购。“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构成消费欺诈的，应当承担
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
事赔偿责任，同时还应当承担相应
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责令改正、
罚款等。”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
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
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
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认为，外卖打包费不应成为
一笔“糊涂账”，更不能成为商家
随意定价的“恣意收费”。消费
者有权享受公平的购物体验，而
商家和平台则应该遵守诚信原
则，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遇到外卖包装“刺客”应如
何维权？胡钢表示，消费者可以
直接和经营者进行协商，也可以
向消费者保护组织申请调解，或
者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
求进行行政调查乃至行政处
罚。“如果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
消费欺诈问题，建议消费者向监
管机关进行投诉，明确要求进行
行政调查，如果行政机关作出了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过程中获得
的有关证据都可以作为消费者
后期向经营者提起民事诉讼过
程中非常有利的证据。”

此外，他还提醒消费者，如
果涉及众多非特定消费者，消费
者可以提请有相应级别的消费
者组织提起公益性诉讼，可以一
揽子快速高效解决涉众消费纠
纷案件。

一些外卖包装收费高

“包装刺客”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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